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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限责任合伙法律制度专题研究》介绍了：有限责任合伙，在我国称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是20世纪90年代初诞生的一种新型企业形态。
由于有限责任合伙赋予了普通合伙人以有限责任，从而根本性地颠覆了合伙企业内外部关系模式的历
史传统。
然而，对此企业形态的立法之仓促、法条之简陋则是人所共知的弊病，而学界的系统研究更是付之阙
如。
《有限责任合伙法律制度专题研究》即意在填补我国对此项法律制度的研究空白。
它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批判地借鉴英美两国制度的可取之处，以完善我国有限责任合伙法律制度。
　　《有限责任合伙法律制度专题研究》除了绪论与结论外，提炼了四个研究主题，分别论述有限责
任合伙演进的法理，探讨有限责任合伙的民事主体资格，详细评析有限责任合伙内部关系的法律架构
，细究合伙企业外部债权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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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名与他人进行交往，从事各种民商事活动；社会团体民事主体拥有自己独立的名称，并能够
以该名称与他人进行民商事法律交往，而不是用法定代表人或其他内部成员的名义对外交往。
民事主体的名义独立，包括但不限于：以自己的名义或名称对外签订合同、进行各类诉讼行为等。
民事主体的独立意志表现在自然人方面.是指作真实意思表示的自然人是自主地对外进行活动，享有独
立的意志；而社会团体民事主体（包括以公司为代表的法人团体以及以合伙企业为代表的非法人团体
）的意志独立，则是指对外发生民商事法律关系乃是以该团体的整体意志进行的。
团体的整体意志并非某个或某几个团体成员的个人意志或个人意志的简单相加。
作为团体，非法人团体与法人团体一样都有自己的机关来形成自己整体意思，开展民商事活动。
例如，对于营利性非法人社团来说，股东大会或社员大会是其意思机关或权利机关，董事或董事会是
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
对于非营利性非法人社团来说。
社员代表大会是其意思机关或权力机关，而理事或理事会为执行机关和代表机关。
非法人团体机关与非法人团体本身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非法人团体机关有权代表非法人团体进行民
商事活动，在法律规定或章程（协议）约定的权限和目的范围内，团体机关的行为就是团体本身的行
为，其责任由团体承担。
民事主体之所以具有独立的意志，根源于法律乃为解决利益冲突而设。
作为反映商品经济关系的民商法，它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核心。
这样，就不会因为某一个民事主体因不具备形式要件，而一概否认其参与的民事关系，以及由此产生
的民事后果的承担。
这样，既能够适应发挥民事主体特定社会功能的需要，又能够起到鼓励、促进民事主体进行登记的作
用。
企业作为组织体，与有着血肉之躯的生命体不同，不能因出生而获得权利能力。
它必须经由自然人创设。
而组织体只有成立后才具有行为能力与权利能力。
权利能力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资格。
按照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办理设立登记才能成立。
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第3条规定，公司经公司登记机关依法登记，领取《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方取得企业法人资格；未经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我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2007）第2条与第17条也规定，合伙企业的设立、变更、注销，应当
依照合伙企业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办理企业登记；合伙企业营业执照的签发之日，为合伙企业的成立日
期。
可见，企业设立登记是法律赋予企业具有经济权利能力的必经程序。
根据有关规定，目前我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的设立实行两种不同的登记制度，即法人企业登
记和非法人企业营业登记。
法人企业登记是具备法人条件的企业取得法人资格的一种法定程序，非法人企业登记则是指未取得法
人资格而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应办理的登记。
企业经设立登记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即告成立。
也就是说，无论是法人企业还是非法人企业，都从其成立之日起，取得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的
资格。
这标志着企业具有了民事权利能力。
由于组织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同时产生的，所以当企业成立之时，也就具备了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是实质要件，具体包括：名义独立、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能够承担责任、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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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而在于经验。
　　——奥立佛·W·霍尔姆斯每一项法律规则，都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为了使它的成员在他们的行动
中不致发生冲突而建立起来的一道道屏障或一条条边界。
　　——保尔·维诺戈拉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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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限责任合伙法律制度专题研究》是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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